
证券代码：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5-001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2/1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月2日~2024年12月31日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500.00万股（含）~1,000.00万股（含）

回购价格上限 23.4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521.603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122%

实际回购金额 10,866.324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72元/股~25.0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养元饮品” ）于2023年12月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逐

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数量不低于500.00万股（含） 且不超过1,

000.00万股（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03）。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40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6月5日。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3）。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4年1月17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1月18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

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养元饮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216,

0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22%，回购最高价格25.0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18.72元/股，回

购均价20.8325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0,866.3244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

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

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

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12月12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至本公告披

露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5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

回购的股份5,216,034股，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本次拟注销

股份（股）

本次不注

销股份

（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265,493,600 100.00 5,216,034 0 1,260,277,566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5,216,034 0 0 0

股份总数 1,265,493,600 100.00 5,216,034 0 1,260,277,566 100.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共回购股份5,216,034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根据回购方案本

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516�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01

转债代码：118042�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0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5,

000元“奥维转债” 转为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普通股， 转股数量为57股， 占 “奥维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18%。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奥维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49,

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53股，占“奥维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0.00017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奥维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

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1,139,951,000元， 占 “奥维转债 ” 发行总量的

99.9957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523号），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140万

张（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114,000.00万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113,291.3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到账。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8月16日出具了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验证报告》

（[2023]D-0025号）。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6号）同意，公司114,

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3年9月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该可转换公司债券

简称为“奥维转债” ，债券代码为“118042”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

根据相关规定及《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奥维转债” 自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

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0.90元/股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

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自2023年11月2日起转

股价格调整为180.7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2023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成，自2023年11月

17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24.6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1年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以及2022年限制

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自2024年1月9日

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24.6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800,466股股份的注销, �自2024年3月19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24.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20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87.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 10�月 15�日转股价格

调整为86.7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

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自2024年11月25日起转

股价格股调整为86.6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奥维转债” 的转股期自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止。 自2024年

10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奥维转债” 共有人民币5,000元已转换为公

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57股， 占 “奥维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18%。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39,

951,000元，占“奥维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5702%。

上述转股数量及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均已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4年9月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原因变动

变动后（2024年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92,315 0 -434,294 23,758,02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0,241,002 57 1,000,376 291,241,435

总股本 314,433,317 57 566,082 314,999,456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联系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3477� � � � �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5-001

债券代码：113648� � � � �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本公司” ）可转债“巨星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100,259,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3,976,8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785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巨星转债” 金额为899,

74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89.9741%。

● 本季度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第四季度转股金额为3,000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7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663号核准，

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100,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数量1,000万张，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00元/张，期限6

年，本次发行的票面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2.25%、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28号文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2年5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巨星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48”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巨

星转债” 自2022年10月3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25.24元/股。

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巨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5.24

元/股调整为25.2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巨星转债”转股期自2022年10月31日起至2028年4月24日止。 截至2024年12

月31日，累计转股金额为100,259,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3,976,812股，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7858%。 其中，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巨星转债”转股金额为3,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117股。

（二）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巨星转债” 金额为899,741,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89.974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0,070,138 117 510,070,255

总股本 510,070,138 117 510,070,25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巨星转债” 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60119627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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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增加

1%

暨回购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226,3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00%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6,247,046.0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20元/股~20.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且不

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金融机构借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2024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03、

2024-1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

044,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510,070,255股的比例为1.38%，购买的最高价为20.75元/

股、 最低价为18.22元/股， 已支付的金额为136,004,851.71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10,226,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510,070,255股的比例为2.00%，与上次

披露数相比增加0.98%，购买的最高价为20.75元/股、最低价为18.2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196,247,046.02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3004� � � � � � � �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债券代码：127080� � � � � � � � �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声迅转债（债券代码：127080）转股期为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

日，转股价格为28.94元/股（2024年6月4日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4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

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65号” 文同意，公司28,

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

债券代码“12708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月29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股调整为29.1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

股调整为28.9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四季度，“声迅转债” 因转股减少490张（金额为49,000元），转股数量为1,

689股。 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末，“声迅转债” 因转股减少4,213张（421,300元），转股数

量为14,452股，剩余可转债2,795,787张（剩余金额为279,578,700元）。公司2024年第四

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

转股

（股）

其他

（股）

小计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2,273,525 14.99% 0 0 0 12,273,525 14.99%

高管锁定股 12,273,525 14.99% 0 0 0 12,273,525 14.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579,238 85.01% 1,689 0 1,689 69,580,927 85.01%

三、总股本 81,852,763 100.00% 1,689 0 1,689 81,854,452 100.00%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备查文件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声迅股

份”和“声迅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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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A股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38.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

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8.00元/股调整至

37.80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6月4日起生效。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62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6%，最高成交价为21.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88元/股，成交金额12,598,760.5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的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

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01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国润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水务” ）拟对其控股子公司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永供水”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的4,500万元固定资产

贷款业务出具《流动性支持承诺函》，国润水务对该笔贷款业务提供流动性支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

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2024年12月31日，已履行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6年08月06日

3.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永兴镇永安路26号

4.法定代表人：蒋学军

5.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销售，供水设施的安装与维修，水暖器材及建筑材料的销

售，承担灌排工程及供水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勘察设计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国润水务持有新永供水56%股权，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永供

水6%股权，刘芮杉等18名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新永供水38%股权。

8.与公司关系：新永供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控股子公司。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7,888.28 17,898.70

负债总额 11,926.62 11,483.87

银行贷款总额 966.00 1,774.00

流动负债总额 6,809.90 5,991.20

净资产 5,961.66 6,414.84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3,267.96 2,085.05

利润总额 807.34 482.81

净利润 737.29 453.18

注：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新永供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国润水务将积极督促新永供水按照《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使用资金，并切

实履行还款责任，偿付贷款本息等，如新永供水公司出现还款缺口，国润水务将为新永供水

在《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项下按时足额支付全部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

未付款项提供流动性支持，以确保其按时足额履行还款责任。 新永供水未按主合同约定按

时足额还款的（包括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形下新永供水未按要求还款的）银行有权

要求国润水务代为偿还新永供水在《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未付款项，包

括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等）全部新永供水应付未付款项。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影响

本次担保为国润水务为其控股子公司新永供水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提供担保，以支持新永供水进行银行融资，满足其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新永供水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新永供水股东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新永供水6%股权）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根据绵阳市人民政府

印发《绵阳市市属出资企业融资和担保管理办法》的规定无法对新永供水提供担保，新永

供水其他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新永供水38%股权）为新永供水本次向银行申请的固定资

产贷款业务按照其持股比例向国润水务提供保证反担保。 本次被担保人新永供水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国

润水务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2,058.8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19.0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00万

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信息披露

2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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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代码：002769� � � � � � �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5-001号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829,58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83%，最高成交价为6.3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9,140,342.29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0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专项贷款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50元/股(含本

数)。 按照回购总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区间为8,695,652股-17,391,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区间为2.53%-5.06%，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

2024年11月14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

779,25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1.68%，最高成交价为10.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72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58,800,424.5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转债代码：113646�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永吉转债” 自2022年10月20日开始转股，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8,358,000.00元“永吉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985,54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235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永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37,510,0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4.2702%。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共有592,000.00元“永吉转债”转换成公司

股票，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2,361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509号文核准，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2年4月14日公开发行了1,458,68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586.80万

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

第六年2.50%；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2年4月14日至2028年4月1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31号文同意，公司14,586.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5

月17日起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永吉转债” ，债券代码“113646”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永吉转债自2022年10月2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8.76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8.18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30日起调整为8.51元/股。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起调整为8.26元/股。

3、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3日起调整为8.1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永吉转债” 自2022年10月20日开始转股，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共有592,000.00元“永

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2,361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8,358,000.00元“永吉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为985,54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235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永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37,510,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4.270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51,600 - 2,451,6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7,535,981 72,361 417,608,342

总股本 419,987,581 72,361 420,059,942

四、其他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号码：0851-86607332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元/股。 公

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分别于2024年6月25

日及2024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8,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2%，最高成交价为1.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9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26,686,62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